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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內容

﹒營造工程保險之意義

﹒營造工程保險投保之方式

．由廠商自行投保之優缺點

．由業主「統保」之優缺點

報告內容

﹒捷運工程保險採「統保 J 為主，廠商

自行投保為輔二種方式並行

﹒檢討與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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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造工程保險之意義

營造工程保險之意義

營造工程於施工期間，除面臨天然災害（如颱風、

地震、水患．．．等〉之損失外，尚可能因人為之疏失、施

工不慎造成工程本身及民眾財物極大損失之風險。

業主或施工廠商於工程施，工期間藉由投保營造工

程保險，將施工中之損失風險轉移給保險公司，從而

透過取得賠償以避免財產損失，將各種施工風險降至

最低，使工程施作不致因災損影響，可確保工程如期

完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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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造工程保險投保之方式

營造工程保險投保之方式

﹒由施工廠商自行投保

為傳統工程保險投保方式，靜、由業主於工程契約中編列
一筆保險費用，要求廠商依據業主所規定之保險條件購
買工程保險，廠商購買保險後再檢據向業主辦理保險費
用之請款。

﹒由業主「統保」方式

所謂「統保」’靜、將業主，主承包廠商及所有的分包廠
商及工程契約相關之界面整合於一個保險計劃’而由業

主統籌負責安排投保支付保費並管理整個保險計劃之投
保方式又稱「業主主控保險計劃 J (owner contrllled 
insurance program OCIP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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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自行投保之優缺點

不論由廠商或業主投保，事實上均有其優缺點，

茲將其優缺點分述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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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廠商自行投保之優缺點

優點：

1. 投保索賠作業手續，業主不需介入磋商。

2. 於遇有理賠糾紛時，業主不需介入協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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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自行投保之優缺點

缺點：

1. 因條逐標投保，保險金額較低，故保險費用將比

整體洽係之費用高，增加工程成本。

2. 保險靜、由各廠商自行投保，故若損失時各廠商及

其各自之保險人可能互相推接責任，受損者無法

適時獲得賠償，致修復工程延窘，造成工程進度

落後。

3. 保險公司於賠償損失後可向各承包廠商行使代位

求償權。

4. 業主需逐標審核廠商所送之保單及隨時注意廠商

維持保單之效力。（廠商可能不經業主同意有中途

退係、變更承保範圍情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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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主「統保」之優缺點

優點：

1. 整體洽係係費支出節省，降低工程成本。

業主統保之優缺點

2. 投保手續簡化，免除逐標洽係之繁瑣手續。

3. 業主磋商力量大，可主控保單，承保範圓較大。

4. 減少承商間交互訴訟，彼此推發責任影響工進。

5. 可避免重複或漏保險之情形。

6. 在單一保單因各廠商皆為共同被保險人，故保險

公司對各廠商無代位求償權。

7. 遇有重大損失時，因業主之磋商力量大可協助廠

商向保險公司爭取理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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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缺點：
業主統係之優缺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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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由於投保索賠作業均需由業主層層轉洽保險人

辦理，因此業主必需增設保險經辦人員處理此

業務。

2. 由業主辦理之保險採購需於工程發包前完成，

俾便將相關之保險條款列入工程發包招標文

件實故若業主採購之，保險流標未能及時辦妥將

影響後續工程之發包，影響工進。

3. 如保險人無故拖延理賠，廠商不能儘迷獲得理

賠款，該廠商可能會向業主提出異議。

4. 於遇有理賠糾紛時，業主可能需介入協調，增

加業主之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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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或業主投保優缺點評估

綜上分析，工程保險由廠商或業主投保均有其

優缺點，其評估選擇之標準，一般可就以下三

方面考量：

﹒工程大小

一般靜、以工程金額及規模較大之工程方採「統係」

方式辦理。但所謂工程金額及規模應大到何種程

度，很難定訂，在美國有謂工程金額到美金5,000

萬以上即可採用由業主「統係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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揖

廠商或業主投保優缺點評估

﹒承包廠商數量

一般在一工地內有多種界面標之廠商施工峙，為防止

在同一工地內因廠商間互相毀損，廠商及其保險公司

互相推發責任，一般皆採用業主統保方式辦理。倘一

標只有一個廠商時，因其情況單純，則以廠商自行投

保較佳。

﹒人員配置

倘由業主「統保」峙，則業主須有具備保險專業知識

之人員處理相關業務，否則不如交由廠商投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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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保為主

捷運工程之營造工程保險採業主「統係」為主，

廠商自行投保為輔二種方式並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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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統係」為主

以「線J 為單位由本局制定相關之保險條款，將該線之

主廠商及各次廠商列為共同被保險人，統籌負責安排投

保並支付保費。

﹒包括木柵、新店、淡水、中永和、南港、新莊、農

洲、松山、信義、內湖線及代辦臺北縣捷運環狀線

第一階段工程，皆採「統保 J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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屆全商自保為輔

「廠商自行投保 J 為輔

依臺北市政府核頒之「工程採購廠商投保注意事項 J 規

定於工程合約中單獨列項編列工程保險費，由廠商依業

主規定之保險條件自行投保後再領據向業主請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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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原綠段「統保」係單保期已屆至後發包之零星或

改善、增建工程，如捷運數位無線電工程、南港未

延段工程。

﹒代辦高鐵局之「中正機廠線三重至臺北段工

程」

﹒代辦本府其他工程，如「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票

務卡工程」等。

' 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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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與建言說

檢討與建議

一、檢討目前由本局辦理「統係」之最大缺點，

為本局工程人員除需轉手辦理廠商之索賠行

政作業外，亦需介入廠商與保險公司之理賠

糾紛增加業主之負擔，惟若從捷運工程之特

殊性質及業主可主控保單，降低保費，節省

工程成本之角度考量，爾後本局興建之各線

捷連工程建議似仍應以葉主「統係」之方式

辦理較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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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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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與建議

二、由廠商自行投保部分，為避免有錯價、支付

俯金之流幣，目前臺北市政府重新修訂之

99年7月

「工程採購廠商投保約定事項」已將工程保

險費於稅什管理費項下令併編列，不再單獨

列項編列，廠商僅需提供保費收據，業主不

需按保險費收據核實給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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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與建議

三、為避免公共工程廠商自行投保後未經業主

同意擅自中途退保，變更承保範圍之情

事，建議主管機關應加強查核，以確保施

工風險得以轉嫁。

四、捷運工程之保險金額高，損失風險大，建

議主管機關應加強查核承保之保險公司遵

守自留額比例之規定，確實辦理再保業務

以轉嫁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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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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